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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报长春开放大学2025年度教育教学改革课题的通知

各分校、学习中心、校内各部门：
为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部署，推进落实《长春开放大学数智赋能一体化协同推进教育教学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充分发挥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在开放大学、老年大学建设中的创新引领作用，学校决定启动长春开放大学2025年度教育教学改革课题申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课题选题要坚持立德树人基本原则，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问题导向、改革创新、协同推进、注重实效。结合国家教育战略和长春开放大学办学特色，凝练小切口、解决大问题，以数智赋能教育教学全要素改革，积极探索人才培养的新机制、新路径、新模式。聚焦破解教育教学中的重难点问题，突出实践、创新与特色，培育一批可实践、可复制、可推广的优秀教育教学成果，不断增强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提升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的整体水平。
二、课题类别及说明
本次教改课题共设立十个立项领域，具体见《长春开放大学2025年度教育教学改革课题指南（附件1）。各申报课题须围绕立项领域，结合学校当前重点工作，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效果导向。名称可根据内容自主拟定，也可结合本人研究方向自拟题目申报。自拟课题名称表述应科学、严谨、规范、简明，避免引起歧义或争议。
课题设为重点课题、一般课题两种类型。重点课题从申报年度课题中择优确定。
（一）重点课题。研究学校教育教学发展亟需破解的重大问题。课题成果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前瞻性和针对性，为开放教育发展提供决策依据。重点课题给与3000元经费支持。
（二）一般课题。研究学校教育教学一线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课题成果具有实操性，可复制、可推广。
课题研究期限原则上为1年。
三、申报程序与条件
（一）申报程序
包括课题组申报、学校组织专家遴选、公示立项。自愿申报、公平竞争、择优立项。
（二）资格要求
重点课题负责人应具有副教授以上任职资格；一般课题负责人应具有讲师以上职称或全日制研究生毕业并在开放大学办学体系工作二年以上。
（三）申报条件
1.长春开放大学2025年度教改课题面向长春开放大学办学体系开展申报，课题负责人必须为办学体系内教职工。
2.作为课题负责人，同一年度只能申报1项校级课题；正在承担长春开放大学在研科研项目的课题负责人不能申报，且不能作为成员参与其他校级课题申报；作为课题组成员，最多只能参与2项校级课题。每项课题限设1位负责人。
3.申请其他科研项目的主持人不能以内容相同相近的选题申报本课题。
四、材料报送及时间
请将《长春开放大学2025年度教育教学改革课题立项申请书》（附件2）纸质版2份报送教务科研处，并网传相应材料电子版及《长春开放大学2025年度教育教学改革课题立项申报汇总表》（附件3）至邮箱181956565@qq.com（注明：姓名+课题题目）。报送截止时间为2025年11月21日。
联 系 人：温薇迪
联系电话：0431-82857770

附件1：长春开放大学2025年度教育教学改革课题指南
附件2：长春开放大学2025年度教育教学改革课题立项申请书
附件3：长春开放大学2025年度教育教学改革课题立项申报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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